
律政司司长与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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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五月十二

日）下午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

传媒的开场发言： 

  

律政司司长：刚刚我与保安局的同事出席了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和司法及法律事

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介绍了特区政府计划就维护国家安全制订附属法例相关的

事宜。在会议中，我们听到议员的一些宝贵意见，他们亦提出了一些问题让我

们有机会澄清一些建议的内容及其原意，所以我在此很感谢各位议员的支持和

提问。 

 

  我们亦很明白和理解，不论传媒朋友或者香港的市民大众，甚至其他朋友

对这事的关注，所以我很希望借这个机会就立法的背景、一些基础的法律原则

和根据作简单的撮要。稍后我会邀请保安局局长就我们建议的具体内容再详细

跟大家讲解。 

 

  我认为出发点就是——大家都要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全国人大《5.28 决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和《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是有宪制的责任，不

断地完善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我要强调这宪制责任是有

持续性的。第二点就是根据《香港国安法》，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成立了维护

国家安全公署，而在《香港国安法》第五章亦已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国安公署）的职责作出了详细的描述。 

 

  国安公署在我们整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中，很明显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关

键和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现在会就两大方面制订附属法律。第一

方面，我们会根据去年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110 条，为了让国安公

署更加有效地实施在《香港国安法》第五章赋予其的职责和相关的一些事情，

制订一些相关的附属法例。第二方面，我们会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42

条，由行政长官指定某一些国安公署的履职场所，或简单来说，即工作的地

方，作为禁地。在附属法例中将会清楚界定及说明该些地方的地址和实质的范

围。 

 

  我有两点希望特别再三强调，我们今次所指的是附属法例，必须记着是附

属法例，而基于基本的法律原则，任何的附属法例均不会与《基本法》、《香

港国安法》或主体法例，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有任何不相符之处。故此，

第一，任何的附属法例必然不会，也不可能增加或改变国安公署现有的权力；

第二，也是同一道理，附属法例也绝对不会影响我刚才提及的重要法律，包括



《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所包含对人权自由，

甚至法治原则的保障。 

 

  还有一点是立法的时间，既然我们有一项持续性的宪制责任去完善国家安

全的法律，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会尽快完成附属法例的制订，同时亦会提交

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过程。 

 

  以上就是我希望强调和让大家理解的一些法律基础和原则。我现在将时间

交给保安局局长，就一些具体内容跟大家再讲解清楚一点。 

 

保安局局长：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记者朋友。首先我想再次强调，国家安全是

中央事权。中央对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事实上，《香

港国安法》已清楚订明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区设立国安公署；亦订明公署的

职责，包括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而特

区政府及公务人员亦须向负责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机关，包括公署，及时提供

一切合理的便利、配合、支持和保障。 

 

  制订附属法例的主要目的是就这些规定订明相关的执行细则和行政事宜，

完全不涉及赋予公署新的权力，亦不会令公务人员承担新的责任。 

 

  我想跟大家说说立法建议的四大范畴。 

 

  第一个范畴是关乎公署监督和指导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就如

何落实公署在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监督、指导意见方面，《香港

国安法》第五章订明公署的职责，包括对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进

行监督、指导、协调、支持。 

 

  就公署如何进行监督、指导方面，我们将会由国安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落实公署的监督指导，透过附属法例的条文，

清楚描述国安委及其秘书处在落实公署的监督指导意见方面的角色，以达到订

立执行细则和行政事宜的目的。 

 

  第二个范畴是关乎公署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事宜。公署依据《香

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指明的情形下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即

是只有以下的三种特别情况，包括（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

杂情况，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二）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香港国

安法》的严重情况；（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 

 

  只有这三种情况，以及必须与《香港国安法》下四类罪行相关的案件，包

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外部势力。这些情况极少会发

生，但一旦发生，情节肯定十分严重、性质肯定十分恶劣、影响肯定十分重大



的案件。 

 

  我们建议于附属法例中就当公署依据《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行使管辖

权的情况作出补充，包括订明不遵从公署法律文书的罪行；亦会就协助公署的

行为订明民事免责条款；亦会订明提供虚假或有误导性资料或披露公署调查资

料的罪行。 

 

  只是就《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作出细化，

使其更加清晰，完全没有加入任何新的要求。建议的罪行，都是参照香港法例

常见的同类罪行。 

 

  第三个范畴是关乎公署履行职责的保障。附属法例亦会就《香港国安法》

中保障公署及其人员履行职责的规定作出细化及补充，例如：订明公署制发的

证件或证明文件证明公署人员身分、执行职务的效力；订明蓄意抗拒或妨碍公

署执行职务，假冒公署人员或伪造公署文件的罪行；以及明确公署相关的工作

资料的保密义务。 

 

  第四个范畴是宣布将公署的履职场所划为禁地。就拟将公署的履职场所划

为禁地的建议并非新事物，在香港法律中也有类似例子，例如驻港部队的地

方，如军用码头。这次拟划为禁地的范围均是公署单独占用整栋大楼的场所，

我们会透过在法律中写出详细地址及其座标，座标会以数点连起来包围出的范

围，以清楚界定这些禁地；这绝对不涉及私人民居或私人商业地方，也不会对

周边社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我想再次强调，制订附属法例纯粹是根据《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

全条例》中有关公署履行职责的规定，订明执行细则，没有新的权力；没有新

的责任；亦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亦不会影响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拟划为

禁地的地方，不涉及私人民居，亦不会对周边社区造成影响。 

 

  虽然香港正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震荡

升温、风云变色的情况下，例如两星期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我们国家大肆

全球宣传要招揽叛国者。香港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可能突如其来。因此，特区

政府必须居安思危，「早一日，得一日」及早制订全面的维护国家安全措施，

包括就公署依据《香港国安法》履行职责订立执行细则和行政事宜，以更有效

实施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及时防范和化解任何时间都可能会突然出现的国家

安全风险。 

 

  多谢各位。 

  

完 

202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 



 


